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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8）京0105民初3888号案件质询回复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我公司于2018年7月27日收到贵院转来关于（2018）京0105民初3888号案件被告当事人罗睿，对我公司于2018年5月8日出具的《康正评估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康正评字2018-1-0271-F01SFZC6号]的异议。
我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报告。其中《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第2.0.16条“估价假设指针对估价对象状况等估价前提所做的必要、合理且有依据的假定，包括一般假设、未定事项假设、背离事实假设、不相一致假设和依据不足假设”。现对被告当事人罗睿提出的质询回复如下：
1.关于第一条“土地使用权的年限以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开始计算，使用年限按照房屋竣工时间作为剩余土地使用年限设定为63年是错误的”的回复。
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委托人及相关当事人未提供《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其他土地信息、未提供《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第7.0.16条“2.未定事项假设，应说明对估价对象所必需的尚未明确或不够明确的土地用途、容积率等事项所做的合理的、最可能的假设”。“5.依据不足假设，应说明在估价委托人无法提供估价师所必需的反应估价对象状况的资料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进行了尽职调查仍然难以取得该资料的情况下，缺少该资料及对相应的估价对象状况的合理假定。”我公司于报告出具日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对估价对象剩余土地使用年限的假设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中未定事项假设及依据不足假设的相关规定。
2. 关于第二条 “估价的一般假设中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对其价值的影响，本案2016年10月8日设定抵押，就是存在公积金贷款，该贷款的存在是直接影响此次房屋变现价值”的回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第3.0.5条“市场价值是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第3.0.8“快速变现价值是估价对象在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营销情况下的价值。”本报告是为估价委托人核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评估的价值类型是市场价值非快速变现价值，故本次估价结果不考虑该笔抵押权利对估价结果的影响。仅在报告中提示。
3.关于第三条“本案中的评估报告对于交易实际价格并未选取不动产交易网的交易成交价格作为可选案例，而选用周边挂牌价格”的回复。
[bookmark: _GoBack]本评估报告中比较法选用的三个案例均为房地产中介真实成交案例，成交日期均未超过1年，且为同一小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要求。
以上为我公司对（2018）京0105民初3888号案件被告当事人罗睿提出的不动产估价报告的质询的回复。
若被告方重新提供资料给法院，我公司可按法院提供的补充资料重新进行评估，评估费用另计。
综上所述，我公司出具的《康正评估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康正评字2018-1-0271-F01SFZC6号]是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1999]及相关国家、地方法律法规的，估价结果是客观、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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